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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海发〔2017J 163号 

交通运输部等十三个部门关于加强 

船用低硫燃油供应保障和联合监管的指导意见 

近年来，我国局部地区大气污染形势仍然严峻，控制船舶大气

污染物排放势在必行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明确要

求，内河和江海直达船舶应当使用符合标准的普通柴油，远洋船 



舶靠港后应当使用符合大气污染物控制要求的船舶用燃油；进

入排放控制区的船舶应当符合船舶相关排放要求。随着珠三

角、长三角、环渤海（京津冀）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实施方案的推

进，以及国际公约提出的2020年船舶使用低硫燃油时限的逼近，

保障合规的船用低硫燃油供应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控制船

舶大气污染的关键。为落实绿色发展理念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

革，维护船用燃油流通市场秩序，保障船用低硫燃油供应，现提出

以下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指导思想。 

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

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

新思想新战略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统筹推进“五位

一体”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，按照“加快推进

生态文明建设”决策部署和“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”工作要求，坚持

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通过政策引导、行业自律、强化

监管，维护公平、有序、健康的船用燃油流通市场秩序，提升我国船

用低硫燃油供应能力和质量，促进绿色交通发展。 

（基本原则。 

坚持政策引导。健全配套支持政策，加大社会宣传力度，通过

激励和约束机制，积极引导企业生产、销售、使用合规的船用低硫

燃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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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突出重点。紧抓船用低硫燃油供需不平衡这一突出矛

盾，集中力量、重点突破，着力解决合规燃油供应不足、市场秩序

混乱等突出问题，保障防治船舶大气污染政策依法、有序推进实 

施。 

坚持建管并重。按照“立好规则、管住市场”的要求，同步推进

制度建设和联合监管工作，实现二者相互优化、同步促进，保障合 

规船用燃油的供应，打造良好的市场秩序。 

（三）总体目标。 

通过政策引导，保障船用低硫燃油供应，提升船用低硫燃油供

应与航运市场需求的适应性。通过强化监管，打击不合规船用燃

油进入流通市场的违法行为，促进船用燃油流通市场公平、有序、 

健康发展。 

二、重点任务 

（一）建立船用低硫燃油基本供应制度。 

引导国内炼化企业生产合规船用低硫燃油，疏通生产、销售和

使用企业间的信息渠道，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，保障合规船用低硫

燃油的供应。（交通运输部、国家能源局牵头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

业和信息化部、商务部、税务总局、工商总局参与。2018年完成政 

策制定，长期实施。） 

取消船舶供油企业港口经营许可，打破供油区域限制，允许供

油企业跨区域经营。（交通运输部牵头，商务部、工商总局、税务总

局参与。2018年前完成政策制定，长期实施。） 



（加快船用燃油标准制修仃。 

研究修订《船用燃料油》(GB 17411一2015)..《普通柴油》(GB 

252-2015）和《船舶供受燃油程序及检测方法)XGB/T 25346 - 

2010)等相关标准规范，优化燃油质量指标，以适应船舶安全绿色

航行要求，为船用燃油监管提供技术依据。（交通运输部、国家能

源局、国家标准委牵头，环境保护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税务总局、

工商总局、质检总局参与。2019年完成标准制修订，长期实施。） 

（加大船用燃油监管力度。 

全面加强船用燃油生产、流通和使用环节的事中事后监管，提

高“双随机”抽检比例。（交通运输部、工商总局、质检总局、商务

部、国家能源局、海关总署按职责分工负责。2018年起实施。） 

提升船用燃油监管能力，为一线执法人员配备检测装备，建立

完善执法监管信息系统，加强执法人员培训，提高执法检查效能。

（交通运输部、工商总局、质检总局、环境保护部、海关总署按职责

分工负责。2018年起逐步实施。） 

（加强船用燃油监管部门协作。 

建立船用燃油生产、流通和使用环节的多部门联合执法制度，

组织专项治理行动，开展联合执法。（交通运输部牵头，工商总局、

质检总局、公安部、环境保护部、商务部、税务总局、安全监管总局、

国家能源局、海关总署参与。2018年完成制度建设，长期实施。） 

建立船用燃油监管信息通报制度，打通各环节监管部门之间

的信息沟通渠道，并定期向社会公开监管信息。（交通运输部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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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，工商总局、质检总局、公安部、环境保护部、商务部、税务总局、

安全监管总局、国家能源局、海关总署参与。2018年完成制度建

设，长期实施。） 

三、保障措施 

（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有关部门要加强对

贯彻实施本意见的组织领导，按照本意见的要求，制定具体实施方

案，有条件的地方可先行先试，确保各项工作任务和要求得到落

实。 

（建立信用制度。建立船用燃油生产、销售、使用主体信用

记录，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建立低硫燃油“产销用”主体信

用约束机制和对严重失信主体的联合惩戒机制，通过国家企业信

用信息公示系统、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公示有关企业信用信息，促进 

“产销用”主体守法经营。 

（加强科技支撑。鼓励油品质量提升与低成本化生产、油

品流量计量和跟踪检测等先进工艺、技术和装备的研发与应用，

推动船用燃油产销用创新发展，为船用燃油市场监管提供技术

支撑。 

（开展督查考核。加强船用燃油监管工作的督查考核，对

督查发现的问题，各有关部门应依职责督促整改落实，并依法依规

实施责任追究。 

（加强宣传引导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有关部门要通过多

种方式加强政策宣传，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，引导行业自律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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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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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送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

委）、发展改革委（能源局）、经信委（工信委、工信厅）、公安厅

（局）、财政厅（局）、环境保护厅（局）、商务厅、直属海关、国家

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、工商局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）、质量技术

监督局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）、安全监管局，交通运输部直属海

事局。 

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	 2017年10月2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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